
嘉義市政府112年度「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」報名表  P1

※基本資料（由報名學生填寫，請確實填寫所有欄位） 資格審查編號：

（由資格審查單位填寫）

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身分證字號

聯絡電話 家用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行動電話：

緊急聯絡人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行動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關係

電子信箱
*請務必書寫清楚正確，

作為補件通知信使用。

戶籍地
嘉義市　　　區　　　　里　　鄰　　　　　路（街）　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　

樓

通訊地址
□同上戶籍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勾選其他者：請務必書寫清楚正確，作為錄取公文通知信使用。

□其他：

就讀學校

（請填全銜）

□大學制（一年級至三年級下學

期）

□二年制（一年級升二年級下學

期）

□五專制（四年級升五年級下學期）

學校

科系

年級

語文能力

1.□不具外文能力

2.□英語: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□不懂

3.□台語: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□不懂

4.□其他:＿＿＿＿＿＿＿

健

康

狀

況

□優□可□不佳

□器官或肢體之狀況：＿＿＿＿

＿

□長期服藥之狀況：＿＿＿＿＿

＿

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電腦能力
□不熟悉

□電腦基本操作□文書處理□網頁編輯□商業軟體□程式設計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＿＿

駕照 □無    □機車    □汽車

證照 □無　　□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應徵單位

第一志願

（請參閱暑期工讀職缺表－代碼、單位） 應徵單位

第二志願

（請參閱暑期工讀職缺表－代碼、單

位）



（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）

請浮貼

（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處）

請浮貼

（有效之身心障礙者證明影本正面黏貼處）

請浮貼

（有效之身心障礙者證明影本反面黏貼

處）

請浮貼

※書審履歷（由報名學生填寫，請確實填寫所有欄位）  P2

大學工讀或校園社團經歷

時間 描述

自傳



 曾參加嘉義市政府「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」，已錄取或遞補實際進用者，不得再參與。
 本人同意資料提供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（台灣就業通）暨所屬機關及相關機關（構）運用，以從事

就業服務、職業訓練服務。
 錄取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至用人單位報到者，不可要求重新分發至其他單位，並自願放棄錄取機會。
 本人報名提供之所有填寫資料及表件影本正確屬實，影本均與正本相符，如有違上述事實者，願放
棄錄取機會或立即離職。

報名學生切結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(  請親簽  )切結日期：112  年　  4  　月　　日

※報名資格審查（由審查單位勾選）  P3

基本資格文件

繳交勾選欄

1.□學生證明：學校開立在學證明1份

2.□設籍於本市：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及3個月內個人戶籍謄本（記事請勿省略）影本各 1份

身分別及證明文

件繳交勾選欄

(擇一勾選)

1.□一般學生：已備齊上述2項基本資格文件

2.□低收或中低收入戶：有效之低收或中低收入公文書影本

3.□職業災害罹災勞工家庭子女：108-111年間勞工保險局核發之職業災害核付公文。



4.□身心障礙者：有效之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

5.□特殊境遇勞工家庭子女：有效之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補助公文書影本

審核結果 □通過□未通過＿＿＿＿ 審核人員核章

※注意事項：

一、申請人111學年第2學期學校開立在學證明，提供資格審核。

二、提供 3個月內個人戶籍謄本（記事請勿省略）  影本（至鄰近戶政事務所

申請）。

★上述兩項文件務必清楚辨識，請勿剪貼或翻拍列印，將完整文件裝訂至

報名表後。

三、一律採用本次計畫公告版報名表為主，請勿自行修改或增加格式，報名

時請完整排序以下順序：

四、

□P1：報名表

□P2：書審履歷(經歷、自傳及本人切結簽章)

□P3：其它(有效之身障證明影本、低收或中低收證明、特殊境遇等公文)

□P4：近 3個月個人戶籍謄本（記事請勿省略）影本1份。

□P5：學校開立在學證明1份。

★請以黑白  單面  列印，並依上述序排列裝訂提出報名。
 

 報名採通訊或親自報名至：600     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     199      號

嘉義市政府社會處勞動力及青年發展科收

信封上請註明報名「112年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」

（※郵寄者以寄送戳記為憑，為方便辨認寄送戳記日期，務必以掛號寄

出）。

 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      112      年      4      月      28      日  (  星期五  )  止(以郵戳為憑)。

洽詢電話：05-2254321#101、102或 05-2231920勞動力及青年發展科陳小姐。


